
 
 

 民法总论

第八章      诉讼时效 
 

第一节   时效的概念 
 
一、时效制度 
时效指一定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

果的法律制度。 
 时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取得时效是指占有他人的财产达到一定期限，即使

占有人取得财产所有权。消灭（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达到一定期限，即失

去法律对此权利的保护。 
 时效为法律事实的一种，属于自然事实中的状态。民法设立时效制度，将使民事法

律关系因时效期间届满而发生与原权利人利益相反的法律效果。因此，时效制度的实质

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 
 民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不得由当事人依自由意思予以排除，时效期

间不得由当事人协议予以加长或缩短，时效利益不得由当事人预先予以抛弃。当事人关

于排除时效适用、变更时效期间或者预先抛弃时效利益的约定，依法当然无效。 
 二、时效制度的重大功能 
 （一）稳定法律秩序 
 （二）作为证据之代用 
 （三）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 
 三、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的异同 
 （一）两种时效之异同 
 区别点：第一，起源不同。取得时效起源程序于十二铜表法以前的习惯规则；消灭

时效起源于裁判官法之出诉期限；第二，构成要件不同。取得时效以占有之事实状态为

要件，消灭时效以权利不行使之事实状态为要件；第三，法律效果不同。取得时效为权

利取得之根据，消灭时效为权利消灭之原因。 
 相同点：第一，均以一定事实状态之存在为前提；第二，均以一定期间的经过为要

件；第三，均以权利变更为法律效果。 
 （二）关于两种时效异同的学说 
 第一，统一主义 
 第二，各别主义 
 四、关于两种时效的不同立法 
 （一）统一主义立法 
 如法、奥、日等国，在民法典中对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统一加以规定 
 （二）各别主义立法 
 如德、中国台湾地区等。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诉讼时效。 
 五、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 
 诉讼时效就是消灭时效，指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即应发

生该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律效果。 
 除斥期间是法定的权利存续期间，因该期间经过而发生权利消灭的法律效果。 
 二者的区别是：第一，构成要件不同。诉讼时效须两个要件，即法定期间经过和权

利持续不行使的事实状态；除斥期间只需一个要件，即法定期间经过；第二，适用对象

不同。诉讼时效为消灭诉权，而实体权并不消灭；除斥期间为消灭实体权利；第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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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间是否可变。诉讼时效期间有中断、中止、延长，因此属于可变期间；除斥期间为

绝对不变期间。 
 

第二节    诉讼时效的效力 
 
 一、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立法主义 
 第一，实体权消灭主义，如日本； 
 第二，诉权消灭主义，如法国； 
 第三，抗辩权发生主义，如德国； 
 二、中国民法通则采诉权消灭主义 
 三、法庭可否不待当事人主张而主动适用时效 
 法庭不应主动适用，而是由当事人主张 
 四、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的履行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的请求权成为自然债权，如果义务人自愿履行，则其履行仍然

有效。义务人在自愿履行后，不得以不知时效期间经过为由要求返还。 
 五、诉讼时效届满后义务人的承认 
 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义务人作出愿意履行的意思表示或者在债权人的催款通知单

上签字或盖章，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承认，该债权债务因此回复强制履行的效力。 
 六、诉讼时效效力所及的范围 
 应及于从权利，即主权利因时效届满不受保护，附属于主权利的从权利也因此不受

保护。 
 

第三节    诉讼时效的客体 
 
 一、诉讼时效客体的意义 
 指哪些权利应适用诉讼时效，我国未作规定。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立法目的，应解

释为诉讼时效仅适用于请求权，请求权以外的权利，如物权、人格权，其性质为支配权，

因而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请求权可细分为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和身份关系上的请求权。 
 二、债权请求权 
 适用诉讼时效 
 三、物权请求权 
 返还财产请求权和恢复原状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 
 四、基于身份关系的请求权 
 非纯粹身份关系的请求权，如夫妻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适用诉讼时效。 
 五、基于财产共有关系的请求权 
 在共有人订立分割共有物的协议后，基于该协议的移转分得部分所有权的请求权属

于债权请求权，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六、基于相邻关系的请求权 
 不适用诉讼时效 
 七、基于合伙、联营、投资关系的请求权 
 不适用诉讼时效。 
 八、基于储蓄关系、债券关系的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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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诉讼时效。 
 

第四节    诉讼时效的期间 
 
 一、诉讼时效期间的分类 
 （一）概说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三种时效期间，即普通时效期间是 2年，特别时效期间是 1年，
最长时效期间是 20年。 
 （二）特别时效期间 
 民法通则规定了四种情形：第一，身体受到伤害的赔偿请求权；第二，瑕疵担保的

请求权；第三，租金支付请求权；第四，保管财物丢失毁损的赔偿请求权。 
 （三）普通时效期间与最长时效期间 
 1、二者的区别：第一，时效期间的起算点不同。2 年的普通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算；20年最长时效期间从权利受侵害之时起算；第二，
期间性质不同。2年的普通时效期间有中止、中断问题，性质上为可变期间；20年最长
时效期间不发生中止、中断问题，性质上为不变期间，类似于除斥期间。 
 2、设立双重时效期间的意义 
 20年时效期间是对普通时效期间的补充 。 
 二、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  
 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 
 （一）附条件、附期限的请求权，从条件成就、期限到来时起算； 
 （二）有履行期的请求权，从履行期到来起算； 
 （三）无履行期的请求权，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之时起算，但 20年时效从权利成立
时起算； 
 （四）分期履行的请求权，从最后一期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 
 （五）物权请求权的起算，因请求权发生的根据不同而有区别 
 （六）标的为不作为的请求权，从义务人有违反行为之时起算； 
 （七）因违约行为而发生的强制实际履行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违约金请求权，

从违约行为成立之时起算； 
 （八）因侵权行为发生的请求权，从受害人知道有侵害行为及加害人时起算。 
 三、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止 
（一）概念 
在诉讼时效期间行将完成之际，有与权利人无关的事由而使权利人无法行使其请求

权，法律为保护权利人而使时效期间暂停计算，待中止事由消灭后继续计算。 
 （二）时效期间中止的条件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 6 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
讼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诉讼时效期间继续计算。 
 条件是：第一，有使权利人不能行使其请求权的障碍，包括不可抗力及其他障碍，

如权利被侵害的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代理权，或法定代理人丧失行为能力，义务人为逃避民事责任而不落不明等。 
 第二，此障碍发生在诉讼时效期间进行中的最后 6个月内。 
 （三）时效期间中止的效力 
 使时效期间暂停计算，待中止的原因消灭后，再继续计算时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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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诉讼时效期间的中断 
 （一）概念 
 在有法定事由发生时，此前已计算的时效期间全归无效，待中断事由消灭后时效期

间重新计算。 
 诉讼时效期间中断与诉讼时效期间中止的区别是：第一，原因不同。发生中止的原

因属于与当事人无关的客观情况，发生中断的原因是当事人的行为；第二，结果不同；

第三，发生时间不同。 
 （二）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法定事由 
 第一，起诉，包括提起诉讼、依执行程序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依督促程序向法院

申请发支付令、向仲裁机构提起仲裁、向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及向有关机构提出保

护民事权利的请求； 
 第二，以其他方式主张权利，包括通知、催告义务人履行义务、要求侵权行为人承

担责任、在义务人陷于破产时向破产清算人申报权利； 
 第三，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包括义务人承认债务、要求缓期履行、提供担保及表

示愿意承担责任。 
 （三）诉讼时效期间中断的效力 
 使已经进行的诉讼时效期间归于无效，重新计算时效期间。 
 五、诉讼时效期间的延长 
 （一）时效期间延长的概念 
 只能适用于 20年最长时效期间，即在有特殊情况时由法院决定予以延长。 
 （二）时效期间延长的决定权在法院 
 （三）可以延长时效期间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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